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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海軍後勤部門保修職類軍官經管發展體系圖 

蘇、基、馬支部指揮官 
 
艦指部處長、左、蘇、基、
馬支部副指揮官、左支部
主任、工務長 
 
一六八艦隊修護科科長、反
潛航空大隊修護補給隊隊長 

 

司令部、保指部中校副組長、國防部

(含)直屬單位及本軍各單位中校參

謀、反潛航空大隊修護補給隊科長、

教訓單位教職 

 

中校主(官)管職（左營基地勤

務大隊大隊長、副大隊長、反

潛航空大隊基地勤務隊隊長、

修護補給隊副隊長、艦隊中校

修護科長、一級艦輪機長） 

國防部(含)直屬單位及本軍各單位少
校參謀職、教訓單位教職 

少校連級主管職、二級艦輪
機長、反潛航空大隊修護補
給隊分隊長、作戰隊機務分
隊長 

 
交互歷練 

 
交互歷練 

專業幕僚（教育）體系 
指揮體系 

 
上尉連級主管職、三級艦輪機長、一級艦上尉輪機職務、各單位
上尉階參謀職、教訓單位教職、上尉階飛修職務 

各單位中、上尉階輪機、修護職務、教訓單位教職、 
中、上尉階飛機修護職務 

 
艦艇初派職務（一、二級艦中、上尉輪機軍官職務） 

中、上尉階飛機修護職務 

國防部聯參處長、司令部副處
長、艦指部副參謀長、保指部
副指揮官 
國防大學主任教官、國防部聯
參副處長、海發中心副主任、
司令部組長、保指部(副)參謀
長、技術學校組長 
國防部聯參參謀、國防大學教
官、左支部處長、艦指部副處
長、司令部副組長、保指部組
長、海發中心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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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艦艇、廠庫、陸岸單位可交互歷練 


